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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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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與國際紅十字會運動的發源及發展很類似。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是在1894年由國際

奧林匹克委員會開始，經過長期的運作，成功的推展各種活動，進而蔚成風氣，形成風

潮而被籠統概括的稱為「國際奧林匹克運動」。 

  奧林匹克運動（奧運）與奧林匹克委員會，雖為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但在實際的運

作上，帶有濃厚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色彩，而它所涵蓋的，幾乎是全球各地、全世界的

國家與人民，歷史悠久，影響廣大深遠。很多國家都是傾全力爭取主辦奧運，也傾全力

栽培訓練參加奧運的選手，贏得獎牌都歸於全國的國家榮耀。因此，把它列在政府間國

際組織加以探討，有很正面積極的意義。尤其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將台灣的參與奧林匹克

運動大會，視為等同參加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大事，瞭解國際奧林匹克運動與國際奧林匹

克委員會更是重要。 

  各個國家的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存在與運作，被各個國家以民間團體的表面來操控，

實際上則與各個政府有著密切的關係。現代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不斷的與政治的緊緊聯

結，與政治宣傳糾糾纏纏，同時更作為主辦國國力的展示，以獲得金牌多少作為國家富

強的表現。2008年北京奧運，中華人民共和國把奧運變成國力富強躍昇世界前頭的炫誇

張揚，就是最好說明。因此，連一個單純的奧運聖火的傳遞與路線，都變成國際性反中

國與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力點、線、面、體。就這個層次來看，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雖

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但它所帶有的國際政府間組織的色彩功能，則是不可忽略或加以否

認。 

  回溯1894年的巴黎國際體育會議，通過「奧林匹克章程」，同年6月23日國際奧林匹

克委員會正式成立，當時參加的國家有十二國，體育組織有四十九個，共有七十九名代

表參加。 

  當初通過的憲章不是詳細具體的制度與規章，經過運作發展，才變成今日相當完整

的典章制度。從開始到1978年之間，這些章程沒有固定單一的名稱，有時被稱為「奧林

匹克規則」（Olympic Rules），或稱為「奧林匹克章程」（Olympic Statues），也稱為

「奧運會規則」。直到1978年才正式使用「奧林匹克憲章」。從此，名稱統一，一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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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996年7月18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就憲章作了大規模的修正，分為六部分：「基本

原則」、「奧林匹克運動」、「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

「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總計有七十四條條文。凸顯了「奧林

匹克精神」，即體育運動與教育、文化的結合。 

  國際奧林匹克運動透過多重組織的結合及無數人的參與組成有五個大環節：一為國

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二為奧林匹克運動會組成委員會、三為各國各地區的國家奧林匹克

委員會、四為各種運動、球賽的、單項體育的國際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IFs）、五為各國運動組織的俱樂部及參與的運動員。因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是奧運

的根本與中心的領導機構。就一個意義上來講，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作為奧林匹克運動

的領導，常常被認為與國際奧林匹克運動劃上等號。因此，在下面將以該委員會作為探

討的中心，進而瞭解整個運動。 

二、奧林匹克運動的基本原則 

  奧林匹克運動彰顯奧林匹克精神，而奧林匹克精神則以奧林匹克憲章所標榜的基本

原則表達： 

  1. 奧林匹克精神是一種生活的哲學、是體態、意志與智能的平穩綜合。奧林匹克精

神追求在歡悅的努力中創造出生活的方式，是教育價值的典範及對普世的基本道德原則

的尊重。 

  2. 奧林匹克精神的鵠的是把運動貢獻於人類完美和好的發展。著眼於維護人類尊

嚴、平和社會的推展。 

  3. 奧林匹克運動是協調一致的、有組織的、有次序的、全面普遍的與永久的行動。

在奧委會的最高權威指導下實踐，由個人地與集體地實踐奧林匹克價值。涵蓋五大洲。

以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行，將世界的運動員集中一起透過運動競技的嘉年華會，而達到

高潮頂峰。它的象徵是五個相扣的圓環。 

  4. 運動是一種人權。在奧林匹克的精神中，每一個人必須有可能練習運動的機會，

沒有任何歧視差異。奧林匹克的精神要求友誼、團結與公平競賽的相互共同瞭解。所有

運動的組織、行政與管理都應該歸屬於獨立的運動組織。 

  5. 對一個國家或一個個人，因種族、宗教、政治、性別或其他而來的任何形式的差

別歧視是與奧林匹克運動不相符合的。 

  6. 參加奧林匹克運動必須遵守奧林匹克憲章及為國際奧委會所承認接受的。 

  簡單來講，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的基本原則，是依據友誼、團結與公平競爭的精神，

取得相互瞭解的奧林匹克精神，教育年輕人在沒有任何歧視下可以練習運動，從而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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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一個和平與較美好、完善的世界會有所貢獻。 

三、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簡稱國際奧委會，是一個具有法人資格的非政府性的國際組

織。自1915年4月10日以來，總部就設在瑞士洛桑。1981年9月17日瑞士聯邦議會通過決

議接受國際奧委會為無限期存在的法人，該法人地位依公元2000年11月1日簽訂的協議正

式確定。 

1.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使命與任務 

  由基本原則演繹而來，奧林匹克憲章詳細地列舉了整個運動組織成立的宗旨目的：

(1)鼓勵協調、組織與發展、運動和運動競賽。(2)與適當的公、私組織和機構協調共同合

作，致力於使運動得以服務人類，從而促進人類的和平。(3)確保按時、定期、如期舉辦

奧林匹克運動大會。(4)以行動對抗會影響奧林匹克運動的任何形式歧視。鼓勵支持提升

婦女的地位，以參與所有運動的各層面與各種組織，達到男女平等原則的目標。(5)支持

並鼓勵運動道德的提升。(6)盡力確保公平競爭的運動精神，使運動精神獲得尊重並防

止、消除、禁絕任何暴力。(7)領導阻絕在運動領域內任何毒品麻藥的使用。(8)採取必要

的措施以防止運動員健康的受到損害，即鼓勵支持保護運動員健康的措施。(9)反制對運

動與運動員任何政治的或商業的侵犯危害、剝削、濫用。(10)留意監督奧運會舉行的情

境，對環保展示必要的考慮關注。(11)採取行動，以強化一致和諧及維護奧林匹克運動

的獨立性。(12)鼓勵與支持所有運動的發展推廣。(13)鼓勵與支持對環保問題負責任的關

心，提倡、推展體育運動的永續發展，同時要求奧林匹克運動大會依照此種期待舉行。

(14)推展因奧林匹克運動大會帶給主辦國家與主辦城市正面的積極的無形資產。(15)鼓勵

與支持運動與文化、教育的密切融合。(16)鼓勵與支持國際奧林匹克學院（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或其他機構所致力的奧林匹克教育的活動。即支持任何著重於推展奧

林匹克教育的機構。(17)鼓勵與支持體育運動組織與政府機構，努力對運動員提供社會

的與專業的未來保障。 

  總而言之，整個奧林匹克運動的宗旨，「在於增強各國運動員之間的友誼與團結，

促進世界和平以及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發展世界體育運動。」 

2.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運作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主要業務，為每四年舉辦一次奧運會（夏季）及冬季奧運

會，與運動會相關連的所有活動與問題。夏季與冬季奧運會一直以來是在不同的年度舉

行。冬季奧運會存在的歷史較短，從1924年才開始有冬季奧運會。 

  國際奧運委員會是奧林匹克五環會徽、會旗的保護者與維護者及專營機構，會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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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象徵、專用的標誌，只有國際奧委會才有權給予使用許可。憲章明白規定，會旗

不得使用於商業性活動。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在四年一度的奧運會與冬季奧運會，佔有絕對重要的運作地

位，主辦城市的挑選投票決定是一個冗長的過程。被選中的主辦城市、奧林匹克運動會

的組織委員會（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Olympic Games, OCOG）及地主國國家奧林

匹克委員會共同組成為主辦者。從而開始籌備與舉行運動大會—— 夏季與冬季（Games 

of the Olympiad and Olympic Winter Games）。2008年將在北京舉行的是第二十九屆奧運

會（XXIX Olympiad），而冬季運動會則以舉行的當年為該屆的冬季運動，將在加拿大

溫哥華舉行的是2010年冬季運動會（2010 Olympic Winter Games）。奧運的比賽項目很

多。項目的決定由當屆奧運會的主辦單位計劃，向有關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提出之

後，再向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提出，獲得通過確認。每屆奧運會的籌備及所有的細節都

是相當繁重、慎重的工作。奧林匹克委員會更出版經常性的刊物：奧林匹克月刊、奧林

匹克通訊等。 

  為推廣奧林匹克運動，針對需要幫助的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給予協助，更設有奧林

匹克團結基金（Olympic Solidarity）。 

3.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組成 

  奧林匹克運動的組織機構有多重。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是最根本與最高的權力組

織。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領導整個奧林匹克運動，面對與決定一切有關於整個運動的問

題。國際奧委會在1894年6月23日設立，當時的名稱叫「奧林匹克運動會國際委員會」，

1901年才改成現在的名稱。一直以來它是決定由哪一個國家的哪一個特定城市舉辦奧運

會及冬季運會的機構，國際奧委會與各成員國或地區奧委會及單項體育國際組織的關係

是相互的承認，但在實際的運作，則是國際奧委會有較高的決定權。 

  國際奧委會顧名思義，很清楚的是委員制，由委員們組成。委員們的身份非常特

殊，即他們不是委員所在國派駐國際奧會的代表，反而是奧委會的代表，委員是駐在所

在國的「使節」。原則上，每一個會員國或地區可以有一名奧委會委員，但是曾經主辦

過一次奧運會，無分夏季或冬季的會員國或地區則可以有二名委員。委員由國際奧委會

執行委員會提出推薦的候選人，經全體會議表決選出。委員數目多少沒有硬性規定，任

期八年，連選得連任，形同沒有任期年限，但卻有年齡的限制規定，滿七十歲的委員則

成為名譽委員。國際奧委會現在已不再選任終身委員，1966年當選的委員是終身委員，

到1993年時還有十二位終身委員存在。這種奇特的「逆向代表」規定，與當初國際奧委

會成立的經過時空背景有密切關係，當時的委員是由國際奧委會自行挑選它認為合格的

人士，即體育界名流為委員，無任何國籍與居住所的限制。現今的奧林匹克憲章明定，

被選任為委員的人必須是國際奧委會承認的國家或地區奧委會隸屬的國家或地區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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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並居住在該國或該地區內。一個特殊的例外是，奧林匹克憲章規定國際奧會主席有

權，可以不必考慮國籍，提出他認為有獨特資格的候選人，向全體會議推薦，經全體會

議決議通過，即能成為委員。 

  國際奧委會委員被定義為「國際奧委會派駐各國或地區之體育大使」，所負擔的責

任及所享有的權利有：監督駐在地的國家或地區奧委會的作業，充當國際奧委會與國家

或地區奧委會之間的溝通橋樑；不但負行使國際委會在當地的權利，而且要協助當地奧

委會履行應盡的義務；參與國際體育運動的決策，投票決定每一屆奧運會與冬季奧運的

主辦城市；就運動組織與運動項目的承認接納有參加決定的權力；除此之外，更必須接

受及參與國際奧委會所指定的各種委員會的派任與工作。依照憲章的規定，國際奧委會

的任務很廣泛、也很具體，最重要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原則、宗旨的具體化與行動化。 

  對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無分夏季或冬季），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享有決定性的全部

權力與絕對的權利，所涵蓋的項目可說是包羅萬象，應有盡有。 

4.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機構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主要機構有：全體會議、執行委員會與主席。 

  除了這三個的主要機構之外，憲章更規定了奧林匹克大會（Olympic Congress），這

是一個無決定實權的諮詢會議，由奧林匹克運動中所有的組成員或組成機構的代表參加

開議，沒有定期開會的規定，一切由國際奧委會決定之後，再由奧委會主席召開。 

  (1)全體會議 

  全體會議簡稱全會，是所有奧委會委員參加的全體會議，是國際奧委會的最高權力

機構，對奧委會與奧運會所有的事項有最後的決定權。全會每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臨時會議的召開須經至少三分之一委員的書面請求，由主席召開。 

  憲章賦予全會的權力，在憲章中詳細列舉的有十項之多：(A)通過或修改奧林匹克憲

章。(B)選派奧委會委員、名譽主席、名譽委員與榮譽委員。(C)選任奧會主席、副主席

多人及執行委員會其他委員。(D)選定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的主辦城市。(E)決定下次召開

全體會議的城市，至於臨時會議召開的城市則授權由奧會主席決定。(F)通過國際奧委會

的年度報告及財務報表。(G)指派國際奧委會的查帳員。(H)決定授予或撤銷國際奧委會

對國家或地區奧林匹克委員會、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單項體育聯合會協會及其他組織

的承認。(I)開除奧委會委員及撤銷名譽主席、名譽委員與榮譽委員的資格地位。(J)解決

及決定依法律或奧林匹克憲章所授權的其他事項。這些職權中最重要的兩項任務是「選

定每屆奧運會的主辦城市」及「選出國際奧委會主席、副主席及執行委員會委員」。同

時，全會可以將部分職權委託執行委員會行使。 

  全體會議的決議採多數決，開會的法定人數為全體委員的至少二分之一以上，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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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加上一票。任何對奧林匹克精神與基本原則的修改或憲章規則的修改，必須有三分之

二委員出席及出席委員的多數決，才能通過。 

  委員一人一票，不可以通信投票，以秘密投票為主，在贊成與反對票同數時，由主

席投票決定通過與否。 

  因行使職權的必要，國際奧委會有權設立各種委員會或工作小組，由於任務的需

要，憲章特別規定國際奧委會主席是所有這些成立的委員會或工作小組的當然成員。目

前國際奧委會設有多個委員會，就中主要的有：法律委員會、奧林匹克協調委員會、奧

林匹克藥物委員會、奧林匹克教育和文化委員會、奧林匹克運動員委員會、奧林匹克環

境委員會、奧林匹克人道主義事務委員會、奧林匹克運動女子委員會、奧林匹克大眾體

育委員會、奧林匹克收藏家委員會。 

  每四年召開一次奧運會的籌備與舉行，都有特別組成的奧運會籌備組織委員會

（OCOG,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Olympic Games）負責當屆奧林匹克運動大會。這

個為特定奧運會組成的委員會是非常重要的委員會。 

  (2)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執行委員會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簡稱國際奧委會執委會，是掌管處理國際奧委會日

常事務的機構。執委會由十五名執行委員組成。主席是當然委員，之外的十四名執委又

分，四名副主席及十名執行委員。執行委員任期四年，得連選連任，但不得連續超過兩

任。除了主席之外，執行委員會的所有委員由全會從全體委員中以秘密投票的多數決選

出。執行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四次。 

  執委會擔負國際奧委會全盤總括的行政責任及管理所有業務，執委會的權力與職

責，憲章特別列舉主要的十三項：(A)奧林匹克憲章的遵行；(B)批准所有關於組織內部

的管理規章；(C)準備年度報告，包括向全會提出的年度財務報表及審計報告；(D)就有

關規則或附則的修改建議向全會提出報告；(E)向全會提出國際奧委會委員候選人的推薦

名單；(F)建立與主導程序以接受與遴選籌備組織奧運會的候選人；(G)制定全會開會議

程；(H)依主席的提議任命或免除幹事長，主席決定幹事長的薪俸、報酬、提升或處分制

裁；(I)依法律保管包括國際奧委會所有的會議記錄、財務記錄及其他記錄，這些記錄包

括所有全會的、執行委員會的、其他委員會的或工作小組的會議；(J)以它認為最適當的

方式，例如以條文、規定、裁決、規範、準則、手冊、指示、要求及其他的決定，作有

法律拘束力的決定或頒佈制定國際奧委會規則，這些包括但不僅限於確保奧林匹克憲章

的正確實施執行和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的組成舉辦；(K)與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及各國或地

區奧林匹克委員會聯席開定期會議，至少每年開會兩次，這些會議由主席主持，主席有

程序上的決定權及與相關組織諮商之後提出議案的權力；(L)創造並授予國際奧委會的榮

譽表彰；及(M)行使未依法律或奧林匹克憲章授權給全會或主席的其他所有權力與履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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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有責任。 

  (3)主席 

  國際奧委會主席是國際奧委會的中心，是整個奧林匹克運動的靈魂人物。主席由國

際奧委會的委員以秘密投票選出。任期八年，任滿之後得再連任四年。負責主持奧委會

的所有活動與職權，對外代表國際奧委會。當全會或執行委員會無法或不能行使特定職

權、採取特定行動時，主席得代表國際奧委會作必要的決定、採必要的行動，但必須即

刻適時地獲得有關機構的追認。 

  主席所指派的幹事長，則依主席的命令負責整個奧林匹克運動秘書職務與日日的工

作，準備執行及追查每個機構的決定及業務活動。 

四、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的會員國或會員地區 

  國際奧林匹克運動號稱為非政治性的體育運動組織，在實際的運作上，則充滿國際

政治的權謀角力。雖然參加的成員不一定必須是國家，即地區亦可以，但是在實際上，

要成為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的正式成員，一旦國際政治介入則變成不簡單。 

  依奧林匹克憲章，奧林匹克運動的成員包括成員國與成員地區，即使不是國家，亦

可以地區名義，成立奧委會，參加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為成員。但是要加入為成員則該國

家或區域奧委會必須獲得國際委員會的承認。 

  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訂下承認程序的詳細規定。要加入，首先由該國家或該地區

奧委會提出申請，之後，由全會通過承認與否。 

  1996年，國際奧委會修改憲章，嚴格規定任何地區或國家奧委會申請要獲得承認

時，該地區或國家必須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大家都知道最政治化的國際組織是聯合國，

一個標榜非政治性的奧林匹克運動竟如此開倒車，與政治掛勾，令人感到不解？ 

  一旦一個國家或地區奧會被國際奧委會承認之後，就必須擔負起奧林匹克憲章規定

的任務，扮演應有的角色，同時也享受作為成員的權利。 

  2008年北京奧運時，國際奧委會有二百零五個成員國或成員地區奧會。中國與國際

奧委會的關係一直很複雜，連帶地也為台灣奧林匹克委員會帶來所有的頭痛。台灣參加

奧運是在很特殊的條件下達成，依中華台北奧會自行發布的文件：「中華台北奧會

（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在1981年3月22日與國際奧會簽訂協議，就名稱、

會旗、歌及享有之地位、應盡之義務等達成共識，亦即所謂的奧會模式，其主要內容

為：確認我國奧會名稱為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確認我國奧會會旗、會歌。國際奧

會向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保證可與其他個國家奧會享有同樣參與奧運會及其他國際

奧會所主辦之活動，以及按照國際奧會章程有同樣之權利及盡相同之義務。」 



專 題 論 述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2期／2008.06.30   109 

五、結言 

  獲得奧林匹克運動會獎牌的多寡，變成國勢強弱、國家尊榮的象徵，國家的驕傲變

成運動員得獎的化身。從而運動員成為國家的政治工具，奧林匹克運動失去純真、業餘

與健康體育的美意。對這種現象有人加以批評。其實，這些問題應歸根於國際奧林匹克

委員會的組成，基本上，是建立在以國家為主為名的制度與機構上，因此，奧林匹克運

動的精神，就無可避免地為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所掩蓋。為保持真正的奧林匹克運動比

賽的純潔，不為政治所污染，就必須排除以國家單位為主的機構組織。政治的現實與人

性的本質，純運動無政治干擾是「烏托邦」—— 完全十足的理想，不切實際。 

【註釋】 

* 本文為將出版的《台灣：國家的認定與國際組織》一書的章節，准此將註解與引述出

處加以省略。◆ 


